
新 鴻 基 地 產 集 團 屬 下 商 場
展 覽      /      推 廣 場 地 申 請 表   

申 請 使 用 之 商 場 名 稱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活 動 詳 情

活 動 名 稱 (英文 )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中文 )

使 用 場 地 1. 2.

3. 4.

舉 行 日 期  首 選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次 選 

活 動 時 間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活 動 性 質    展 覽 攤 位 遊 戲 

   展 銷  慈 善 賣 物 會 

   展 覽 暨 典 禮 籌 款 活 動 

   典 禮  義 賣 慈 善 獎  

   典 禮 暨 綜 合 表 演  賣 旗 

   嘉 年 華 會  其 他                                                       

 (請 註 明 )
   舞 台 活 動                                                                                                            
   (請 註 明 ， 例 如 ：辯 論 比 賽 ， 研 討 會 ， 時 裝 表 演 ， 綜 
   合 表 演 )

推 廣 之 產 品 /主 題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活 動 舉 行 之 形 式 (現 場 如 派 發 產 品 樣 本 /宣 傳 物 品 ， 請 清 楚 註 明 )

活 動 期 間 場 內 會 否 舉 行 酒 會 ？   會    日 期 及 時 間                               否

活 動 期 間 內 人 手 數 目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所 聘 請 之 保 安 公 司 (如 適 用 者 )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事 前 之 宣 傳 活 動(例 如 ：報 紙/電 台/電 視 廣 告，宣 傳 單 張，宣 傳 橫 額 等 ) 

協 辦 /贊 助 機 構 (如 適 用 者 )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主 辦 機 構 詳 情

主 辦 機 構 /公 司 名 稱 (英文 )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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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辦 機 構 性 質 ： 商 業 ： 商 業 登 記 證 號 碼                                                                     
主 辦 機 構 性 質 ： 政 府 部 門 

  慈 善 /社 會 服 務 團 體 (請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非 牟 利 機 構 ， 但 非 慈 善 團 體 (請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教 育 機 構 

  其 他                                                                                                                 

辦 事 處 地 址   (英文 )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電 話 ： 傳 真 機 號 碼 ： 

申 請 人 姓 名(英 文 ) ： (中 文 )： 

職位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聯 絡 電 話 ： 傳 呼 機 /手 提 電 話 ： 

公 關 /廣 告 代 理 之 詳 情 (如 適 用 者 )

代 理 名 稱 (英 文 )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代 理 名 稱 (中 文 )

地 址  (英 文)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聯 絡 人 (英 文 ) (中 文 ) 

職 位 牟 圖 尸 水十 柿 十 弓 金 木 

電 話 傳 真 機 號 碼 手 提 電 話

所 須 租 用 設 施 

設 施 及 數 量

 摺 枱  舞 台 

 摺 椅  圍 繩 /鋼 柱 

 音 響 設 備  鐵 馬 

 電 源  其 他

申 請 人                                     確 認 以 上 填 報 之 資 料 均 屬 真 確 無 訛 ， 並 同 意 

遵 受 貴 公 司 訂 定 之 展 覽 /推 廣 場 地 訂 用 條 件 及 規 則 。 

 
申 請 人 簽 署 及 機 構 /公 司 

蓋 章 

日 期 

注 意 ： 此 表 格 及 有 關 文 件 須 於 活 動 舉 行 前 最 少 三 個 月，郵 寄 或 傳 真 至 下 列 

  地 點 

申 請 使 用 新 太 陽 廣 場 /新 翠 廣 場 /置 富 南 區 廣 場 /利 港 商 場

地 址 ： 九 龍 尖 沙 咀 廣 東 道 28 號，新 太 陽 廣 場 地 庫 一 ，商 場 服 務 處 推 廣 部 收  

查  詢  電 話 ： 2735 8702                      傳 真 號 碼 ： 2735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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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加 指 引]  

新鴻基地產集團屬下商場
展 覽      /      推 廣 場 地 租 用 條 件 及 規 則  

1。 訂 用 者 之 一 切 展 品 及 活 動 ， 均 不 可 超 出 指 定 

之 展 覽 /推 廣 場 地 範 圍 。 

2。 展 覽 /推 廣 場 地 運 作 期 間 ， 訂 用 者 嚴 禁 於 展 覽 /
推 廣 場 地 範 圍 內 飲 食 ， 翩 閱 報 章 雜 誌 及 書 籍 。 

3。 嚴 禁 任 何 雜 物 如 紙 皮 箱 外 露 於 展 覽 /推 廣 場 地 

範 圍 內 。

4。 嚴 禁 張 貼 任 何 手 寫 及 電 腦 列 印 之 宣 傳 品 。  

5。 訂 用 者 必 須 使 用 相 同 款 式 及 顏 色 (深 紅 或 深 藍 )
的 檯 圍 。  

6。 嚴 禁 於 展 覽 /推 廣 場 地 範 圍 內 播 放 音 樂 。  

7。 訂 用 者 必 須 遵 照 已 被 批 核 的 圖 樣 擺 放 展 品 及 

場 內 工 作 人 員 的 指 示 使 用 場 地 。 如 有 違 返 ， 

本 公 司 保 留 場 地 的 使 用 權 。  

訂 用 者 負 責 人 簽 署 

及 機 構 /公 司 蓋 章 

日 期 

註 ： 
1. 訂 用 者 必 須 連 同 「租 用 場 地」申 請 表 ， 簽 認 後 一 併 交 回 商 場 

推 廣 部 。  
2. 成 功 申 請 將 獲 得 個 別 通 知 ， 如 未 接 獲 任 何 通 知 ，此 申 請 則 作 

落 選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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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產集團屬下商場 
展覽推廣場地

 租用條件及規則 
1            申 請 程 序   
1.1 申請者必須於活動舉行日期之前兩個月填交租用場地及設施之申請表。

1.2 申請必須經由本公司於活動舉行日期前四至六星期，以書面覆核(該書面覆
核，以下簡稱確認 書)及確認方為生效。本公司保留不接受/取消任何租用
場地申請之權利。

1.3 任何展覽舉行日數，不得少於兩天。 

2            付 款 及 取 消 申 請   

2.1 本公司發予申請者之租用場地確認書，必須由申請者簽認及連同牌照費及按
金，於指定限期前交回本公司收訖，方為有效。

2.2 申請者須於活動舉行日期前兩至四星期繳付所有牌照費用，及相等於牌照費
一半或港幣 一 千元之按金(以屬高者為準)。除特別聲明外 ， 所有款項均
須以本票繳付“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2.3 節目結束後，場地及設施用具如無任何損毀及遺失，主辦機構將於一個月後
發還按金。

2.4 申請者如欲取消租用場地之申請，必須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如在繳
款後取消申請， 牌照費將會被沒收。

2.5 現行駐商場之租戶可享有牌照費半價之優惠，但此優惠不適用於非所屬的商
場，而其申請之 推廣商品須與其租約內定明之商品相同，此優惠方為有效。
 

2.6 本公司保留重新編配場地，日期，時間，甚至取消場地租用之權利，申請人
將獲事前通知。

2.7 確認書將同時作為一切牌照費及按金之發票，本公司不會另行發出付款通知
書。 

3            場 地 使 用      /      展 品 擺 放    
3.1 主辦機構須於節目舉行前最少十日前提交一份展覽之擺設圖，或表演節目之

程序表予商場推廣部批核。

3.2 主辦機構之一切擺設及活動，均不可超出場地之指定範圍。

3.3 展品之擺放不可阻礙商戶之窗櫥或對其他商戶及遊人構成不便。一切陳列品
之高度  不可超過 八呎或擺設圖所定的高度。

 
3.4 服務處當值職員及商場推廣部均有權要求主辦機構移走沒有列於擺設圖之物

品，及移走 沒 有列於確認書內指定之商品，或終止沒有列於程序表上的活
動。

3.5. 務處當值同事及商場推廣部有權即時終止違反場地使用規則之展覽或活動，
而繳付之牌照費將不予退還。

3.6. 本公司嚴禁主辦機構分租，合租場地。任何合辦，贊助之參與形式均須事前
得本公司同意。 否則，本公司有權即時終止主機構的展覽或活動，而繳付
之牌照費將不予退還。

3.7. 本公司嚴禁主辦機構銷售沒有版權和違法之產品，本公司有權即時終止主辦
機構的展覽 或 活動，而繳付之牌照費亦不予退還。

3.8. 所有活動禁止收取入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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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由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起，商場已嚴禁吸煙。

3.10. 主辦機構之職員禁止在展覽期間於場內飲食。
3.11.若當值職員或商場推廣部認為個別展覽/表演對公眾人士構成任何危險，當

值職員及商場推廣部有權終止其活動，而繳付之牌照費用將不予退還。
3.12.若因天雨或颱風影響，主辦機構未能如期舉行展覽/表演，其已繳付之牌照

費將不獲退還。 而所引致之有關損失，本商場概不承擔任何賠償責任。主
辦機構亦不會獲重新編配日期以作補償。

4            佈 置 場 地       /       清 拆 展 品    

4.1 主辦機構可於活動舉行日期當天早上九時後進場佈置，如需要前一天晚上進
場佈置展品，須 事前獲本公司同意及安排。而主辦機構須於展期之最後一
天晚上十時前清拆展覽佈置；而清 拆後，必須經商場服務處當值職員檢查
方可離開，如檢獲任何損毀展覽佈置， 主辦機構需 負責繳付所有維修費用。

4.2 如須使用商場之貨物起卸區，必須預先通知服務處或商場推廣部有關車輛之
車牌號碼及上落貨時間。   

4.3 如須通宵佈置，必須於展覽日期前三天通知商場推廣部，經獲批准方可進行。
  

4.4 主辦機構及其承建商，於進場佈置或清拆展覽佈置時，必須先向服務處或控
制室報到，並佩戴商場提供之工作證。 

4.5 場內衹可進行展品潤飾及裝嵌工序，嚴禁任何油漆及加建工程。  

4.6 禁止把任何物品釘裝於商場所提供之設施上。
4.7 主辦機構如用雙面膠紙，必須先用皺紋膠紙打底。
4.8 商場將不提供任何地方予主辦機構作存放展品或其他物品之用。
4.9. 主辦機構必須經常保持場地整齊清潔。展覽期間及離場時，如遺下垃圾，商

場將聘請清潔公 司代為清理，有關費用則由主辦機構負責繳付。
4.10.展覽商必須於展覽場地上舖設地毯。
4.11.有關電源接駁工序，請參考下列電源接駁基本守則。

* 車展車輛進場及離場時間則分別為展期前一天晚上七時後或當日早上八時前及展
期後翌日早上八 時前離場，而事前必須經商場推廣部批核。

5            牌 照   

5.1. 主辦機構須自行申請有關之牌照，包括食物及環境衛生署之「公共娛樂場所
牌照」，影視及 娛樂事務管理之「公共娛樂場所許可證」，「香港作曲家
及作詞家協會」及「國際唱片錄影業 協會」之有關牌照或許可證明。倘若
還有其他音樂牌照，仍須自行負責。如主辦機構未能出 示有關牌照，本公
司有權終止其活動，而繳付之牌照費用將不予退還。

6            保 安   

6.1. 主辦機構須於節目進行期間看管其展品及財物，如有任何損毀或遺失，本商
場概不承擔賠償 責任。若聘請保安人員代為看管物品，主辦機構必須事先
通知商場推廣部。 

7            保 險     

7.1 主辦機構須為公眾購買第三者保險，工人保險，或其他有關該展覽/表演活
動之保險，並 將 保單之副本及有關文件一併交予本公司審閱。 

7.2 如場地或設施有任何損毀或遺失，或節目引致公眾人仕有任何損傷，主辦機
構須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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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 源 接 駁 基 本 守 則     

    電氣材料的選擇不應構成火警或電氣性危險。  
 衹可採用適當的器具及材料的製造須符合有關的國家性或國際性標準並證明，

始可使用。
 電力器具應加上機械性和電氣性保護，以避免引致觸電，灼傷或其他傷害或

造成財物或因電器故 障引起火警。
 應提供適當圖表，標誌和告示等，使電力裝置的使用者或工作人員瞭解其目

的與安排。
 所有外露非帶電金屬部份必須有效接地。
 所有主要接地及接駁連接口應裝設警告性膠牌 (安全接地終端----切勿拆

去)。
 所有電線必需選用適當尺碼以免電力過載。
 所有電線除有燈槽外，其餘必須為孖膠電線，並需固定安裝及加以保護以避

免引至觸電及其他傷害。
 所有電線必須妥善接駁。
 在要求接駁電源至大廈供電系統前，每條總線之相位(即紅，黃，藍，青及

水線)必須自行檢驗清楚。
 每組電線必須有過載跳掣保護。
 供電總掣必須連接漏電斷路掣(水氣掣)以防設備漏電時，可以即時切斷電源。
 所有斷路器及漏電斷路器(水氣掣)確保運作正常，並需要定期測試。
 所有斷路器及總開關掣應裝設清楚易讀及耐用的識別標誌。
 相/中性/地之間量度所得的最低絕緣電阻值不少於 0.5 兆歐。
 每一配電箱的面板上應裝設警告性標貼(危險)。
 所有電器設備及裝置必須符合英國電機工程師學會(電器裝置規例)，香港政

府機電工程處(電 力 (線路)規則工作守則)及香港電力公司(供電則例)。
 所有電器裝置及設備需由合資格註冊電業承辦商屬下的註冊電業人員安裝及

測試，並於完工後簽 發出適當的(完工證明書)一份。

9            查 詢  
有關各商場之查詢電話及傳真機號碼分別如下：

商場 電話號碼 傳真機號碼
大埔超級城
新都廣場
新太陽廣場
置富南區廣場
新翠商場
利港商場
元朗廣場

2474 1447 2473 6447
開心廣場
新葵興廣場
翠怡商場
美景花園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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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5 6828

2735 8702 2735 8690

2665 6086


